
立法會八題：香港女童軍總會管理 

＊＊＊＊＊＊＊＊＊＊＊＊＊＊＊  

  以下為今日（七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國雄議員的提問和署理民政事

務局局長許曉暉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人收到不少家長及幼稚園老師的投訴，指自從現任的香港女童軍總會（女

童軍總會）香港總監（總監）上任後，女童軍總會利用政府撥款或善款，舉辦了

很多不切實際或與女童軍訓練及宗旨無關的活動。該等家長又指出，女童軍其中

一個計劃更招收男性孩童會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總監的委任方法、任期，以及所須接受的訓練和服務年資的要

求為何； 

 

（二）是否知悉，全港女童軍領袖有否提名權及投票權選出總監；若有，現任總

監的所得票數，以及該數目佔全港女童軍領袖總人數的百分比為何；有否罷免總

監的機制；若否，有否評估總監的委任是否以黑箱作業的形式進行； 

 

（三）過去五年，每年女童軍總會獲得的政府撥款、善款及慈善獎券收益的金額

（按下表列出）； 

 

年份    政府撥款金額  善款金額  慈善獎券 

                    收益金額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四）政府如何監管女童軍總會怎樣運用所獲善款或政府撥款（包括在二○○九

年十一月三日在尖沙咀某酒店舉行的周年晚會及在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

香港體育館舉行的與禁毒有關，由總監與１,０００名女童軍參與的表演活動分

別花費了多少慈善捐款或政府撥款）；及 

 

（五）是否知悉，女童軍總會在何年開始招收男性孩童為「快樂小蜜蜂制服資助

計劃」的會員；鑑於除了該計劃外，女童軍總會的其他計劃及支部現時均不接受

男性孩童／男士為成員，政府有否評估該情況有否違反《性別歧視條例》（第４



８０章）；若評估的結果為有違反，政府何時將以上個案轉介平等機會委員會跟

進？ 

 

答覆： 

 

主席︰ 

 

  香港女童軍總會於一九一六年成立，目的是為女童軍提供機會，透過自我訓

練，發展她們的品格、培養她們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並讓她們為社會服務。就梁

議員的提問，現答覆如下︰ 

 

（一）女童軍總會總監由會務委員會委任。總監的首次任期為三年，並可以在任

期屆滿時再度延長三年。但同一人在連任後需停任三年方可再度出任總監一職。

女童軍總會會章沒有就總監所須接受的訓練和服務年資設下特定要求。根據過去

紀錄，各屆總監在擔任總監前均曾任女童軍總會副總監以及其他職務。 

 

（二）總監、副總監、助理總監、國際事務總監、區總監、助理區總監及分區總

監均為會務委員會的當然委員，有權提名及投票選出香港總監。現任總監在二

○○七年十月的選舉當中獲得委任。她在是次選舉結果所得票數為總票數的８８

％。根據女童軍總會會章，會務委員會可以在特別大會上以投票方式決議將總監

免職。 

 

（三）過去五年，每年女童軍總會獲得的政府撥款、善款及慈善獎券收益的金額，

請見附件。 

 

（四）政府在二○○六年向所有受資助制服團體包括女童軍總會發出內部監控指

引，並要求他們遵守，以確保受資助機構有審慎的財政管理；並在本年六月向他

們發出由效率促進組制訂的《受資助機構企業管治指引》。女童軍總會每年向民

政事務局提交經核數師審核的帳目。根據女童軍總會提供的資料，二○○九年十

一月三日的周年晚會的支出由贊助該活動人士承擔，並不涉及善款或政府撥款。

於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的「香港女童軍禁毒大匯演」，除贊助該活動人

士承擔的款項之外，亦是女童軍總會於二○○九年向禁毒基金申請資助舉辦一系

列禁毒活動的其中一項，其他活動包括講座和探訪。該申請得到禁毒常務委員會

支持，並獲禁毒基金以２７２,８００元為上限提供資助。計劃於二○○九年九

月展開，為期一年。根據撥款要求，申請機構需要每半年向禁毒基金秘書處提交

進度報告，完成單項活動之後需提供所有單據，供核實後才獲發款。申請機構亦

需於整個計劃結束後兩個月內提交最後報告，交代帳目及成果。由於計劃仍在進

行中，我們將於本年稍後時間才可確定撥款的實際總金額。 



 

（五）女童軍總會以地區作為招收會員的單位。在二○○○年，女童軍總會開始

接受全港所有地區的幼稚園成立「快樂小蜜蜂」隊伍。四至六歲就讀幼稚園的男

女兒童可以透過加入「快樂小蜜蜂」成為女童軍會員。「快樂小蜜蜂」的隊員不

分男女均可以申請適用於該隊伍的各項計劃。女童軍總會會章在條文中訂明，女

童軍總會的成立目的是為女童軍提供機會在不同方面自我訓練。而由於女童軍總

會是根據《稅務條例》第８８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根據《性別歧視條例》

（第４８０章）第４９條，如載於一份慈善文書中的條文規定只向某一性別的人

授予利益，《性別歧視條例》有關部分並不會將任何為使該條文得以施行而作出

的作為定為違法。 

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４日（星期三） 

 


